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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密 协 议 

 

甲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乙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鉴于，在双方洽谈（或评估、执行）                      项目的过程中，协议一方（以下称为

“披露方”）将向协议另一方（以下称为“接受方”）披露或接受方将从披露方知悉保密信息␥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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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制、或处于共同控制下的任何公司；“控制”指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公司 50%或以上的具有表决权

的股份或其他财产，或具有任命或选举半数以上董事的权利，或具有指导、导致指导公司管理或法

人政策的权利。对于直接或间接拥有公司 50%以下股份或其他财产的情形，则需要另一方书面同意。 

1.5.  “顾问”：指公司的代理人及专业顾问。 

1.6.  “通知”：本协议条款中的任何通知均应采取书面形式，并依照一方的指示通过下列方式之一送达：

（1）亲自送达；（2）经确认的电传和传真；（3）商业特快专递，并附回执；（4）挂号邮件，并附回

执；（5）电子邮件，送达至一方指定地址。通知送达日为实际收到日或邮寄后 5日视为有效送达。 

双方各自指定的联系人信息如下： 

         

甲方：                        

 

乙方：                        

 

第二条 保密义务 

2.1. 接受方仅有权将保密信息用于协议项目目的。 

2.2. 接受方仅有权为协议项目之目的，向有必要知晓的雇员和顾问披露保密信息，并且接受方保证其雇

员和顾问应接受至少与本协议同等严格的保密条款的约束。接受方应为其雇员和顾问在任何情况下、

任何违反本协议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2.3. 接受方仅有权为协议项目之目的，向有必要知悉的己方母公司、子公司、其他关联公司、代理商、

销售商（下称“上述公司”）披露保密信息。接受方保证上述公司应接受至少与本协议同等严格的保

密条款的约束。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并由接受方提供上述公司的详细信息，接受方不得向上述

公司披露保密信息。接受方应对上述公司披露、超出授权范围使用保密信息或对本协议的违反承担

连带责任。 

2.4. 接受方应采取一切合理且不低于接受方对其类似的保密信息所采取的措施来保守披露方披露的保密

信息，防止保密信息被盗窃或（和）泄露、未经授权的使用、因任何第三人的疏忽导致保密信息的

泄露。 

2.5. 接受方知悉保密信息被未经授权地使用或披露，应立即通知披露方并协助披露方采取救济措施。 

2.6. 除为本协议第 2.1 条、第 2.2 条和第 2.3 条约定的目的，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授权，接受方不得将

保密信息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地复制或复印。保密信息的任何复制或复印件必须注明该保密信息

属于披露方，并且标注“机密”、“秘密”字样或其他类似标记。 

第三条 免除保密义务  

接受方对于其可以书面证明的下列信息不承担保密义务： 

（1）在披露方披露时，该保密信息已经合法公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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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书面证据证明在披露方披露信息之前接受方就合法拥有此项保密信息的； 

（4）接受方从第三方获取的保密信息，而当时第三方不受保密义务的约束； 

（5）由接受方独立开发的保密信息； 

（6）如果法律强制规定或有关政府行政机关、监管机构强制要求接受方必须披露保密信息或依据保密

信息做出任何意见、判断或推荐，接受方应提前通知披露方，使披露方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同意免除

接受方履行本协议的部分义务。在披露上述保密信息时，接受方必须最低限度地披露保密信息并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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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第十条 其他 

10.1. 本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可转让。 

10.2. 本协议涵盖了双方对本协议内容的全部理解，在订立本协议前双方任何与本协议相关的洽谈、往

来书信、约定如与本协议矛盾，以本协议为准。 

10.3. 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增补，双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否则视为无效。 

10.4. 披露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权利均不构成对该权利的放弃，任何对该权利的单独

或部分行使均不妨碍其他权利或继续行使其权利。 

10.5. 根据法律对本协议某一条款无效的认定，并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披露方和接受方同

意，将用最接近该无效条款目的、经济效益的有效条款替代该无效条款；但此种替换，不应剥夺

协议一方或双方在本协议中的实质利益。 

第十一条 期限 

11.1. 接受方对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信息的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解除或终止而免除。 

11.2. 如任何一方主体发生分立、合并、解体等行为的，不应因该行为的发生而免除保密义务。分立、

合并后的主体及在原主体中知晓该保密信息的人员对于保密信息继续承担保密义务。解体后在原

主体中知晓该保密信息的人员对于保密信息继续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贰（2）份，双方各执壹（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签字）： 

 

 

 

日期： 

 

 

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代表 （签字）： 

 

 

 

日期： 

 


